
 

证券代码：300219        证券简称：鸿利智汇        公告编号：2017-047 

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速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 

 

 

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本公司”） 按照《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编制了《关于深圳市速易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具体情况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一)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包括：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2、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的生效和实施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生效和实施

为条件，但最终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1、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根据本公司与深圳市速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速易公司”）

及其全体股东李牡丹、杨云峰（以下简称为“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重组协议》，本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的方式购买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深圳速易公司 100%的股权。本次重组交易定

价以资产评估机构采用收益法对深圳速易公司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 100%股权

的股权价值评估结果作为参考依据。根据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

公司出具的联信（证）评报字[2016]第 A0736 号《资产评估报告》，深圳速易公

司 100%股权收益法评估价值为 90,086.32 万元，各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最终总对

价为 90,000 万元，其中 54,000 万元由本公司以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

其余 36,000 万元由本公司以现金支付。本次交易完成后，深圳速易公司将成为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为提高本次重组效率，本公司拟以锁价方式向 4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超过 38,200 万元，未超过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交易

价格的 100%。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用于支付本次重组交易的现金对价、支付本次

交易的中介费用等费用。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具体情况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1)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的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本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总量）的 90%，即 12.70 元/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股票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其他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市公司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新增股份的发行

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2)发行数量 

本次重组交易对价中的 54,000 万元由本公司以向交易对方李牡丹、杨云峰

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根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12.70 元/

股计算，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为 42,519,684 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其他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市公司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新增股份的发行价格

进行相应调整，而发行股份数量也将作相应调整。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1)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的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总量）的 90%，即 13.95 元/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其他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市公司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新增股份的发行价格

进行相应调整。 

(2)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拟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超过 38,200 万元，按发行价格 13.95 元/股

计算，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数量不超过 27,383,511 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最终股份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其他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上市公司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新增股份的发行价格进行

相应调整，而发行股份数量也将作相应调整。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决策及审批核准程序 

1、上市公司的决策过程 

2016 年 12 月 2 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

〈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2016 年 12 月 16 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及其摘要（修订稿）的议案》。 

2017 年 1 月 4 日，本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

〈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及其摘要（修订稿）的议案》、《关于签订附生效条

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

份认购合同〉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 交易对方的决策过程 



 

2016 年 12 月 2 日，李牡丹、杨云峰与本公司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重组协

议》，同意将其持有的深圳速易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本公司。 

3、 深圳速易公司的决策过程 

2016 年 12 月 1 日，深圳速易公司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其持有

的 100%股权转让给本公司。 

4、 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2017 年 4 月 13 日，本次交易经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7

年第 16 次会议审议，并获无条件通过，但尚未获得证监会关于本公司此次重大

资产重组交易的行政许可批复文件。 

(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实施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因尚未获得证监会批文而尚未开始

实施。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 

根据《重组协议》，李牡丹、杨云峰承诺深圳速易公司 2016 年度、2017 年

度和 2018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税后净利润（以下

简称“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6,300 万元、7,600 万元、9,650 万元。同时上述承

诺净利润应当均不低于评估机构于本次交易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各

年度净利润预测值，否则将作出相应调整。根据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

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联信（证）评报字[2016]第 A0736 号《资产评估报告》，本次

交易收益法评估预测深圳速易公司 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净利润分

别为 6,282.73 万元、7,534.18 万元和 9,482.82 万元。由此可见，交易对方所承诺

深圳速易公司各年度业绩金额均高于评估机构确定的净利润预测值。 

本次交易完成后，若承诺期内本公司以现金方式向深圳速易公司提供财务资

助或本公司对速易网络进行增资的，则李牡丹、杨云峰的业绩承诺金额还需增加

现金资助及增资因素的影响数额。业绩承诺增加数额=资助资金/增资金额×同期

银行贷款利率×（1-深圳速易公司的所得税税率）×资助资金/增资金额实际使

用天数÷365。 

如在承诺期内，深圳速易公司截至当年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年

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交易对方李牡丹、杨云峰将以现金进行补偿，以现金补



 

偿后仍不足的部分，以尚未转让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 

三、深圳速易公司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众环专字（2017）060022

号《关于深圳市速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专项

审核报告》，深圳速易公司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行次 
2016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实际盈利数 1 7,938.66 

非经常性损益 2 4.5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盈利数 3=1-2 7,934.09 

业绩承诺数 4 6,300.00 

差额 5=3-4 1,634.09 

业绩承诺完成率 5=3÷4 125.94% 

深圳速易公司 2016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 7,934.09 万元，已完成了 2016 年度业绩承诺金额。 

特此公告。 

 

                        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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